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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 《 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第一条: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 》 的原则和精神，

为奖励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中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充分发挥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以加速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制定本条例。

二条:本条例奖励的范围包括z 应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科学技术成果， 自

然科学理论成果，推r 、采用已有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科学技术管理以及标准、计量、科

学技术情报工作寸。

第三条:申请省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具体要求如下z

〈 一 )应用于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新设计和生物新品种等) ，属于国内先进的并经过实践证明具有重大经济妓

益或社会效益的 〉

〈二〉在我省推广、应用和发展己有的科学技术成果工作中，做出创造性贡献并取得茧;

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

(三〉在我省重大工程建设、重大设备研制、资源开发利用、传统工艺复兴和企业技术

改造中，采用新技术，做出创造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囚〉在科学技术管坦、标准、计量、科学技术情报等工作中，做til 创造性贡献并在我

省取得显著效果的。

(五〉具有国内先进水平，对科学技术或生产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自然科字型论成

来。

市四条=申请省的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申报材料要求，

方法、经济效益硕皮和推广面积限额、社会效益的

有关部门分别制主ν

第五条z 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下列三等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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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评审标准、年经济效益的计算

法等，由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会同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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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可以授予特等桨，其奖金数额高于一等奖。

第七条z 设立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负责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审工作。评审委

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 评审委员会下设若干专业评审小组仍其办事机构设

在省级有关厅局，负责办理评审事务工作。

八条z 省的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审批程序如下z

f 一)一个单位完成的科学技术进步项目，按照任务来源的隶属关系或单位行政隶属关

系逐级仁报，由市、州人民政府、地区行署科学技术委员会或省级主管部门或行业归口部门

进行初帘，介乎省奖条!中的，报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一个项目，不要多渠迫问时上报。

国务院各部门，或部门与地方双重领导，以部门为主的基层单位，按照所在地区或项 目

所属专业，报所在市、州人民政府、地区行署或省级行业归口部门进行初市，合乎省奖条件

的，报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几个单位共同完成的科学技术进步项目，由主持单位组织联合上报，如其中某个单项符

合本条例第三条规定的，也可单独上报。

省级学术团体，可按专业向有关厅局推荐请奖项目，由厅局归口进行初审，合乎省奖条

件的，报省科学技术委员会。

〈二〉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成果管理部门负责对上报请奖的项目进行材料审查并将材料齐

备的情奖项目分送省评审委员会各专业评审小组。

〈三 )各专业评审小组，负责评审该专业(行业)的请奖项目，并对拟奖项目的等级提

出建议。

省评审委员会负责审核各专业评审小组建议奖励的请奖项目。

〈四)经省评审委员会审核同意的请奖项目，由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复核后，予以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二个月内，任何人如有异议，可向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提出.由省科学技术委员

会转申请地区或省级主管部门于一个月内调查提出处理去见，报省科学技术 委 员会审核确

定。

(五〉拟奖项目公布征求意见后，由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授奖3

第九条:各市、 :N'I 人民政府、地区行署，省级各部门，可参照本条例的精神，制定本地

区、 王;二部门的刊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报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备案 J

第十接:科学技术进步奖励费用的资金来源 z 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奖励项目的奖金， fH省

财政列入预算。 7日、州人民政府、地区行署批准的项目，可曲 同级财政21块 l尸支付，也可商

tti 受奖单位在自有资金或财政包子节余经费中开支 c 省级各部门批准的项目，可 rl:J 集中的留

用利润或事业费中支付，也可商由受奖单位在 E! 有资金或财政包干节余经费中文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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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对获奖的科学技术进步项目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其事迹应记入本人档案，

并作为考核、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十二条:同→获奖项目的奖金不得重复发放，如获奖项目经过上一级评定提高了奖励

等级，其奖金只补发给差额部分。

十三条:获奖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励项目，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或到窃他人成果者，经查

明属实， 应撤销其奖励，追回奖金，并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处分。

十四条:华侨、外籍华人和在华工作的外国人以及省外单位或个人，对推动我省科学

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做出重大贡献，符合上述条例规定的，同样给予奖励。

十五条:本条例由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曰

一九八五年八月于六日

川府发( 1985) 136号

近几车来，有级各组济主管部门相继组建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虽民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多数公司属行政性的管理机构，政企不分，

增加了管理层次，不利于简此非主权，不利于搞活企业。因此，必须对现有公司认真进行一次

清理、整顿。今年以未，二高级各部门对现有公司初步进行了清理， 有的还提出了初步整改方

案。但走还没有达到政企职责分开、搞活企业的妥求。为了使清理、整顿公司工作真正取得

实效，特作如下通知 z

一、整顿公司的指导思想和方向

《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休制改-手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公司，是在国

民纶济发反的需要和企业互有需妥的基础土建立的联合经济组织，它们必须是企业而不是行

政机构.不能因袭过去的一套办法， 而必须学会现代科学管理办法"。我们必须本着这一指

导思想，按照有利于此企职责分开、组织结构合坦和搞活经济、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从因

民经济发展需妥和企业互有需妥出发，逐步把J高级部门所属行政性公司调整改革为各种类型

的企业性公司。

对于不永担经济责任，实际上是一级行政管豆豆层次和由行政机构改换牌子的行政性公

司，必须首先把生产经营权全部就给企止，然后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整顿。经济上确有内在联

系，有利于发屁专止化、社会化生产，工厂又妥求自愿联合的，可以办成经济实体，但公司

马工厂妥合理划分权力，调动两个积极性。原是行政机构，现在仍行使行政管理职位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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